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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常州市突发地质灾害信息报告流程图

突发地质灾害

发生

本级政府、市应急管

理局、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

省政府

无人员死亡的小

型突发地质灾害

及时

发现灾害的镇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、村（社区）、

单位和个人

发生地辖市（区）应急管理、

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

中型及以上或有人员死

亡的小型突发地质灾害

立即报告

30分钟内速报 续报

终报

灾情速报

市人民政府、省应急

厅、省自然资源厅

24小时内速报1小时内速报

规定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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